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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印发《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办法》的通知

陕人防发〔2016〕9 号

各设区市人防办、杨凌示范区人防办、韩城市人防办：

现将《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办法》印发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指导标准》。

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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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制度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保障

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健全人防系统行政执法内部制约监督

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

法》和《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含法律、法

规授权组织）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范围和幅度内享有的自主决定权和处置权。

第三条 陕西省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及其依法受委托的组

织，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直接适用本办法和陕西省人民防

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指导标准。

本办法实施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的规范性文件

对其作出新的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四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公正、公平、

公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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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

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因素，区分为轻微违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

严重违法行为，作出相对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五条 各级人防部门，对于发现或举报的人防违法案件，

要及时立案，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时限结案。严禁有案不立，

立案不查，久拖不结。

第六条 进行行政处罚时，应当以查证属实的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的涉案标的、主观意图、违

法手段、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同一行政执法单位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

的同类违法当事人在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

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第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应当责令改正的违法行

为，必须要求限期改正。对责令改正的具体期限，行政执法单位

可根据本单位执法的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第八条 免于行政处罚以及有从轻、减轻、从重、加重处罚

情节的，应当在案卷讨论记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明理由和根

据。

第九条 行政执法单位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

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相应建立行政处罚依据和程序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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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审核监督制度和行政处罚投诉举报

处理制度。

第十条 行政执法单位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其程

序应当符合《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的具体幅度，按照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

准制度指导标准进行处罚，由案件承办机构或者人员提出，并同

时提交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报本行政执法单位主要负责

人批准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重行政处罚案件或者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必要的材料报上级人防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各级人防部门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情况，将作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的重要内容，对因行使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按照《陕西省人民防空行

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追究有关行政执法单位及行

政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陕西省人

民防空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15 日施行的《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暂行办法》（陕人防发〔2011〕

7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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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指导标准

地区

类别

法律

名称
条款及规定内容 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国家

一类

人防

重点

城市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

第

四

十

八

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

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1）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500ｍ2

以内。

无设计文件、未

经人防主管部门审

批的，妨碍执法人员

查处违法行为的，暴

力抗法的，不听劝

阻、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违法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建设单位多次

实施违法行为、屡教

不改。

（1）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五到七万

元。

（1）警告， 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四到五万元。

初次违反人防结建规定，积

极主动配合人防部门查处案件 ，

愿意接受人防部门的行政处罚。

（1）警告， 责

令限期补建或缴

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三到

四万元。

违 法 行

为超过法定

追究时效的，

或经人防部

门宣传后在

规定时限内

主动修建、补

建防空地下

室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的

不予罚款。

（2）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501ｍ2

—1000ｍ2。

（2）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七到九万

元。

（2）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五到七万元。

（2）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四到六

万元。

（3）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1001ｍ
2以上的。

（3）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九到十万

元。

（3）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七到九万元。

（3）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六到八

万元。

《陕

西省

实施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办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新建民用建筑，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

或者未按规定的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建设

单位限期修建、补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应

建防空地下室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总额不超

过十万元的罚款；原地无法修建或者补建的，

依照本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

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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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别

法律

名称
条款及规定内容 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国家

二类

人防

重点

城市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

第

四

十

八

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

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1）应建防空地下室

面积 500ｍ2以内。 无设计文件、未

经人防主管部门审

批的，妨碍执法人员

查处违法行为的，暴

力抗法的，不听劝

阻、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违法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建设单位多次

实施违法行为、屡教

不改。

（1）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五到七万

元。

（1）警告， 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三到五万元。

初次违反人防结

建规定，积极主动配合

人防部门查处案件 ，

愿意接受人防部门的

行政处罚的

（1）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二到三万

元。

违 法 行

为超过法定

追究时效的，

或经人防部

门宣传后在

规定时限内

主动修建、补

建防空地下

室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的

不予罚款。

（2）应建防空地下室

面积 501ｍ2—1000
ｍ2。

（2）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七到九万

元。

（2）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五到七万元。

（2）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三到五万

元。

（3）应建防空地下室

面积1001ｍ2以上的。

（3）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九到十万

（3）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处以罚款七到九万元。

（3）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处

以罚款六到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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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
《陕

西省

实施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办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新建民用建筑，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

或者未按规定的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

位限期修建、补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应建

防空地下室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总额不超过

十万元的罚款；原地无法修建或者补建的，依

照本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照

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地区类别
法律

名称
条款及规定内容 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国家

三类

人防

重点

城市

《中华

人民共

和国人

民防空

法》

第

四

十

八

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

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1）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300ｍ2

以内。

无设计文件、未

经人防主管部门审

批的，妨碍执法人员

查处违法行为的，暴

力抗法的，不听劝

阻、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违法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建设单位多次

实施违法行为、屡教

不改。

（1）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三

到五万元。

（1）警告， 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二到三万元.
初次违反人防结

建规定，积极主动配

合人防部门查处案

件 ，愿意接受人防部

门的行政处罚。

（1）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一

到二元。

违法行为

超过法定追究

时效的，或经

人防部门宣传

后在规定时限

内主动修建、

补建防空地下

室或缴纳易地

建设费的不予

罚款。

（2）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301ｍ2

—600ｍ2。

（2）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五

到七万元。

（2）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三到五万元。

（2）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处

以并罚款二

到三万元。

（3）应建防空地 （3）警告， （3）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3）警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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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面积 601ｍ2

—1000ｍ2 。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七

到九万元。

处以罚款五到七万元。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三

到五万元。
《陕西

省实施

〈中华

人民共

和国人

民防空

法〉办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新建民用建筑，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

或者未按规定的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建设

单位限期修建、补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应

建防空地下室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总额不超

过十万元的罚款；原地无法修建或者补建的，

依照本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

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4）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1001ｍ
2以上的。

（4）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九

到十万元。

（4）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七到八万元。

（4）警告，

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并

处以罚款五

到七万元。

地区类别
法律

名称
条款及规定内容 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 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县级

人防

城市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

第

四

十

八

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1）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300ｍ2

以内。

无设计文件、未

经人防主管部门审

批的，妨碍执法人员

查处违法行为的，暴

力抗法的，不听劝

阻、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违法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建设单位多次

（1）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罚

款二到四万元。

（1）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罚款一到二万元。

初 次 违 反

人 防 结 建

规定，积极

主 动 配 合

人 防 部 门

查处案件，

愿 意 接 受

人 防 部 门

的 行 政 处

（1）警告， 责

令限期补建或

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罚款五千

到一万元

违 法 行 为

超过法定追究

时效的，或经人

防部门宣传后

在规定时限内

主动修建、补建

防空地下室或

缴纳易地建设

费的不予罚款。

（2）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301ｍ2

—600ｍ2。

（2）警告，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罚

款四到六万元。

（2）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罚款二到四万元。

（2）警告，责

令限期补建或

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罚款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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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违法行为、屡教

不改。

罚。 二万元。

（3）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601ｍ2

—800ｍ2 。

（3）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罚

款六到九万元。

（3）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罚款四到七万元。

（3）警告 ，责

令限期补建或

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罚款二到

五万元。
《陕

西省

实施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人民

防空

法〉办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新建民用建筑，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

或者未按规定的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建设

单位限期修建、补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应

建防空地下室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总额不超

过十万元的罚款；原地无法修建或者补建的，

依照本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

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4）应建防空地

下室面积 801ｍ2

以上的。

（4）警告， 责令

限期补建或缴纳

易地建设费，并罚

款九到十万元。

（4）警告，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并罚款七到八万元。

（4）警告，责

令限期补建或

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罚款五到

七万元。

地区

类别
法律名称条款 规定内容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面积

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

方米以上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二万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严重影

响人防工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

程用于经营性活动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

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个

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用于经营

性活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罚款个人五百，单位处以

罚款五千，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人防工程未造成

损害，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不影响人防工程的使

用效能的，或依法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的，不予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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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一类

人防

重点

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陕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七条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严重影

响人防工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

程用于经营性活动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

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四千元罚款，单位处以四万元罚款，

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的，用于经

营性活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

ｍ2以上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罚款个人二千，单位处以罚款

二万，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

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防空地下室不符合标准而又无法改建，或者

经改建后经鉴定仍达不到标准，不能使用的，在依照本项规

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

下室面积在 300ｍ2—6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

限内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二到三万元罚

款 ，对个人处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600ｍ2，，按照要求进行改正

的，单位处以罚款一到二万元 ，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

地下室面积在 300ｍ2以下的，在责令改正期

限内不进行整改的，单位处以罚款二万元，

对个人处二千元罚款，在责令改正期限内积

极进行整改的，单位处以罚款五千元。对个

人处一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积极进行

改正的，改建后经鉴定符

合标准可以使用。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601ｍ2—10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

限内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

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601ｍ2—1000ｍ2 的，，按照要求进行改

正的，单位处以罚款二到三万元，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

下室面积在 1001ｍ2 以上的，在责令改正期限

内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四到五万元罚

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1001ｍ2 以上的，按照要求进行改正

的， 单位处以罚款三到四万元 ，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

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

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

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

用采石、取土、爆破等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

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201ｍ2 以

上的或危害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工

程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

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200

ｍ2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

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

以下的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不影响人防

工程的使用效能，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对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或设备设施 50ｍ2以下的

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恢复

原状且不影响人防工程

的使用效能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

补建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

不补建，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

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

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 ，拒不补建面积 200

ｍ2以上的，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对单位

处以四到五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响

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200ｍ2，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

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

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

以下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以一到二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

地建设费。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

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经警告后拒不改正，违

法行为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或在战时（或防空演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至三个月的，对

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

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

个月以内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对单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

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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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习）时实施前违法行为的，对个人处以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警报设备设施的一经人

防主管部门发现立即主

动改正违法行为的，且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以

至于延误空情发放、造成通信联络中断的，个

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个人

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

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水、

排放有害气体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

倒废弃物，造成工程内部长期积水，防护设备

设施严重锈蚀损坏，电气、通风、滤毒、洗消

设备失灵的，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且拒不改正违

法行为的或对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

工程进行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造成工程内部积水、防护设备设施锈蚀

损坏以及堵塞人防工程出入口的，对个人处以二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废弃物，未造成损失的，对个人处以五

百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到一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

排入少量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少量废弃物，立即主

动改正违法行为且未造

成损失的或造成轻微损

失立即进行民事赔偿的。

地区

类别
法律名称条款 规定内容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一）侵占人民

防空工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一）侵占人

民防空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对个人

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严重影响人防工

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二万元罚

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用于经营性活

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一

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单位处以五

对人防工程未

造成损害，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的的，或依法承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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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二类

人防

重点

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陕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七条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

平方米以上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四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以上四万元以

下罚款；

千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事赔偿责任的，不予

处罚。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严重影响人防工

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四千元罚款，单位处以 4 万元罚

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 以上的的用于经营活

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二

万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二）不按照国

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

空工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二）不按照

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

防空工程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防空地下室不符合标准而又无法

改建，或者经改建后经鉴定仍达不到标准，

不能使用的，在依照本项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后，由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

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300ｍ2—6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

的，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300ｍ2—600ｍ2，，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单位处以罚

款一万元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以下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不进行整改的，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个人

处以二千元罚款；在责令改正期限内积极进

行整改的，单位处以五千元罚款，个人处以

一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

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积极进行改正的，改

建后经鉴定符合标

准可以使用的或者

主动按照标准全额

缴纳易地建设费的。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601ｍ2—10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

的，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

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防空地下室面积在

601ｍ2—1000ｍ2 的，，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单位处以

罚款二到三万元，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1001ｍ2 以上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的，

对单位处以四到五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1001ｍ2 以上的，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 单位处以

三到四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三）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

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

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三）违反国

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采石、取

土、爆破等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

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201ｍ2 以上的或危

害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工程的，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对个人

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到 200ｍ2的，

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

以下的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不影响人防

工程的使用效能，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对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

工程或设备设施 50

ｍ2 以下的且造成的

危害可以弥补，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恢复

原状且不影响人防

工程的使用效能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四）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四）拆除人

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对个人处以五百元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200ｍ2以上，对个人处以五千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以四到五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

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到 200ｍ2，对个人处以

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

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

而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

以下，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到二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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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

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建设费。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五）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设备设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五）占用人

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

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

的经警告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或在

战时（或防空演习）时实施前违法行为的，对个人处以

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

施，违法行为持续一至三个月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

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

个月以内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

专用频率、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音响

信号或者擅自拆除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设备设施的一经人

防主管部门发现立

即主动改正违法行

为的，且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六）阻挠安装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六）阻挠安

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以至于延误

空情发放、造成通信联络中断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

款，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个人处以一

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七）向人民防

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六）向人民

防空工程内排水、排放有害气体或者倾倒废

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

物，造成工程内部长期积水，防护设备设施严重锈蚀损

坏，电气、通风、滤毒、洗消设备失灵的，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且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或对人防指挥通信工程、

重要的公共工程进行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

物，造成工程内部积水、防护设备设施锈蚀损坏以及堵

塞人防工程出入口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

处以二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废弃物，未造成损失的，对个人处以五

百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到一万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

程内排入少量废水、

废气或者倾倒少量

废弃物，立即主动改

正违法行为且未造

成损失的或造成轻

微损失立即进行民

事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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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别
法律名称条款 规定内容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国 家

三 类

人 防

重 点

城市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

法》第四十九条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二

十七条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一）侵占人民防

空工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一）侵占人民

防空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

上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二万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严重影响人防工

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 对个人罚款个人一千五百元，单位罚款一万

五千元，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用于经营

性活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单位处以五

千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人防工程未造成

损害，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不影响人防工程的使

用效能的的，或依法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的，不予处

罚。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严重影响人防工

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千，单位处以三万元

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的，用于经

营性活动，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

万五千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二）不按照国家

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

程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二）不按照国

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防空地下室不符合标准而又无法改建，或

者经改建后经鉴定仍达不到标准，不能使用

的，在依照本项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

单位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300ｍ2—5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

的，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500ｍ2的，，按照要求进行改

正的，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三千

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以下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不进行整改的，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对个

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在责令改正期限内积极

进行整改的，单位处以罚款五千元。对个人

处以一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积极进行

改正的，改建后经鉴定符

合标准可以使用的或者

主动按照标准全额缴纳

易地建设费的。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积

在 501ｍ2—8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

的，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

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501ｍ2—800ｍ2 的，，按照要求进行改

正的，单位处以二到三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室面

积在 801ｍ2 以上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进行整改的，

对单位处以四到五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801ｍ2 以上的，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

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

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三）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

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

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三）违反国家

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采石、取土、爆

破等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

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201ｍ2 以上的或危

害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工程的，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对个人

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四万元以上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到200

ｍ2的 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

五千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

以下的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不影响人防

工程的使用效能，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对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或设备设施 50ｍ2以下的

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恢复

原状且不影响人防工程

的使用效能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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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四）拆除人民防

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四）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

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201ｍ2以上，对个人处以四千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

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

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到 200ｍ
2，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到三万

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

而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

以下，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 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

设费。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五）占用人民防

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

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

施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五）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

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

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

的经警告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或在

战时（或防空演习）时实施前违法行为的，对个人处以

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四万元以上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至三个月的，对

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

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

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

一个月以内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对

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

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一经人

防主管部门发现立即主

动改正违法行为的，且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六）阻挠安装人

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六）阻挠安装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

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以至于延

误空情发放、造成通信联络中断的，个人处以一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个人

处以五百元罚款，对单位单位处以以一万五千元

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七）向人民防空

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六）向人民防

空工程内排水、排放有害气体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

物，造成工程内部长期积水，防护设备设施严重锈蚀损

坏，电气、通风、滤毒、洗消设备失灵的，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且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或对人防指挥通信工程、

重要的公共工程进行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对个人处以四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四万元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造成工程内部积水、防护设备设施锈蚀

损坏以及堵塞人防工程出入口的，对个人处以一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废弃物，未造成损失的，对个人处以五

百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到一万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

排入少量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少量废弃物，立即主

动改正违法行为且未造

成损失的或造成轻微损

失立即进行民事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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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别
法律名称条款 规定内容

裁量幅度（处罚层级分类）

从重 一般处罚 从轻或减轻 不予处罚

县级

人防

城市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

法》第四十九条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二

十七条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一）侵

占人民防空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人

处以二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以

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严重影响

人防工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

于经营性活动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一

千五百元罚款，单位处以罚款一万五千元，依法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足 100ｍ2的，用于经营

活动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一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罚款，依法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单位处以五

千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人防工程未造成损

害，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不

影响人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的的，或依法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不予处罚。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 以上的，严重影

响人防工程整体使用效能的，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用于经营性活动或者对人防工程造成损坏的，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100ｍ2以上的，用于经营

活动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对

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用于非经营性活动

或者对人防工程主体未造成损坏，不影响人

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不

足 100ｍ2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 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单位处以一

万五千元罚款，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二）不

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防

空地下室不符合标准而又无法改建，或者经改建后经

鉴定仍达不到标准，不能使用的，在依照本项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后，由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

程易地建设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5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对个人

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300ｍ2—500ｍ2的，，按照要求进行改

正的，对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 ，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

空地下室面积在 300ｍ2以下的，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

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积极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罚款

四千元。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

和质量标准，积极进行改正

的，改建后经鉴定符合标准

可以使用的或者主动按照

标准全额缴纳易地建设费

的。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501ｍ2—800ｍ2 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不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三万到四万元罚款 ，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500ｍ2—800ｍ2 的，，按照要求进行改

正的，单位处以二到三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三

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801ｍ2 以上的，在责令改正期限内不

进行整改的，对单位处以四万到五万元罚款 ，

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

违反国家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防空地下

室面积在 800ｍ2 以上的，按照要求进行改正的，

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三千元

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

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

使用效能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三）违

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采石、取土、爆破等方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201ｍ2 以上

的或危害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工程

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对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

处以四万元以上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到200

ｍ2的 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

五千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设备设施 100ｍ2

以下的且造成的危害可以弥补，不影响人防

工程的使用效能，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对单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或

设备设施 50ｍ2以下的且造

成的危害可以弥补，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恢复原状且不

影响人防工程的使用效能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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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

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

后拒不补建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四）拆

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

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201ｍ2以上，对

个人处以四到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到四万

元以上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而影

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到 200ｍ
2，对个人处以三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到三万

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拆除人防工程或因拆除部分人防工程

而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效能，拒不补建 100ｍ2

以下，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罚款，责令限期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

费。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

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五）占

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

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

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经警告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持

续三个月以上的或在战时（或防空演习）时实施

前违法行为的，对个人处以五千元罚款，对单位

处以四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至三个月的，对

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

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违法行为持续一

个月以内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

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

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

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

设施的一经人防主管部门

发现立即主动改正违法行

为的，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六）阻

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

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以至

于延误空情发放、造成通信联络中断的，个人处

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罚款。

阻挠安装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对个

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对单位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

罚款。

《人防法》第四十九条（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

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陕西省《实施人防法办法》第二十七条（六）向

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水、排放有害气体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造成工程内部长期积水，防护设备设施

严重锈蚀损坏，电气、通风、滤毒、洗消设备失

灵的，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且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或对人防指挥通信工程、重要的公共工程进行排

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对个人处以四千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四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造成工程内部积水、防护设备设施锈蚀

损坏以及堵塞人防工程出入口的，对个人处以一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

倾倒废弃物，未造成损失的，对个人处五百

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到一万元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

入少量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少量废弃物，立即主动改正

违法行为且未造成损失的

或造成轻微损失立即进行

民事赔偿的。


